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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出國選修課程成績抵免認定單 

系所：               學號              學生姓名：                                                      

選讀國別：                    選讀學校：                      

 

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擬抵免科目名稱 課號 學分 
准或不准 

抵免 

開課單位 

審核人簽章 

       

       

       

       

       

       

       

 

核准抵免總學分數 共         學分 系主任核章  

 

課務組複核人  課務組組長  教務長  

 

※申請時，請檢附下列資料： 

  1.交換學校所修習全部之科目學分數的正本成績單或成績證明。 

  2.若抵免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科目名稱內容均不同但性質相同者，需 

    檢附原校該科目之課程內容綱要併入審查，逾期而無正當理由者，該科目  

    視為放棄抵免。 

  3.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經系所主管認可簽章後，各系所應將申請書及證明文 

件一併送教務處，複核無誤後彙陳教務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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